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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規範已考慮量測不確定因素而降低驗收標準， 因此檢驗結果差一點，肯定有大問題。

檢驗結果差一點，其實差很多檢驗結果差一點，其實差很多

規定是用來遵守的，而不是用來妥協的規定是用來遵守的，而不是用來妥協的

◎楊秉蒼

　　營建材料實驗室執行勤務的過程中，經常被施工單位騷擾的事，大多為檢驗報告不合格的紛爭；經常出現的話語就是差一點點為何不讓報告及格

（有時與規範差5%以上，惟看在施工單位的眼裏，還是認為差一點點），甚至還請監造單位從旁陳情，這樣做對嗎？

　　對於材料檢驗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或許會認為造成報告只差一點點不合格之因素，可能是檢驗過程之「量測不確定度」所造成的（量測不確定

度係指量測結果之「分散程度」，通常會以多次重複的量測結果之「標準差」來表示。量測結果之所以無法百分之百的確定，係因量測過程中可能會

因人為、量測設備、量測方法與環境等不可控制之因素所影響，而導致量測過程無法完美而形成之誤差；其誤差係為量測結果與真值的差異值，但因

真值永遠無法算出，所以亦無法算出真正的誤差值，是故使用量測不確定度即成為一種合宜的表示方法）；表面上，施工單位的立場看似有理，其實

並不合理。工程界專業人員大多了解營建工程屬於量體工程，所以工程品質在施工過程可能受制於過大之施工範圍，無法100%確保工程品質的完美

性，因此設計單位擬定施工規範時，在考量上述不確定之工程因素下，往往會降低驗收的標準，例如壓實度規定95%等。即使檢驗報告差一點點不合

格，合理之施工規範大多會規定複驗辦法；最後，即使複驗不合格，部分項目亦能減價收受（除具危害性的工程，例如鋼筋或混凝土等）。請記得實

驗單位為公正的第三人，不是服務業。

　　下列以幾個例子說明面對檢驗報告數據差一點點之應有的專業態度。

一、水泥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檢驗：一、水泥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檢驗：若設計強度為（fc'）210kgf/cm2檢驗結果為209kgf/cm2，您認為需要讓報告合格嗎？不需要。因為一

般混凝土預拌廠在出料前，在考量施工過程各種因素對強度之折損，所以會先將設計強度提高15至30%作為目標強度（fcr），即抗壓強度已介於

242至273kgf/cm2之間。若試驗結果僅為209kgf/cm2，那麼其間的抗壓強度值為何憑空蒸發了？肯定是有問題。

二、水泥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檢驗：二、水泥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度檢驗：若設計強度（fc'）為210kgf/cm2，依規定在考量施工品質等相關因素考量下，鑽心試體抗壓強度平均

應大於0.85fc'，單一個不得低於0.75fc'，所以在公平合理的前提下，檢驗規範對於不確定性因素，已實質做到降低驗收標準之需求，若抗壓強度

檢驗結果平均值低於178.5kgf/cm2或單一個低於157.5kgf/cm2時，您覺得這是誰的錯？

三、鋼筋混凝土用鋼筋檢驗：三、鋼筋混凝土用鋼筋檢驗：現階段鋼筋材料除非是W級（可焊鋼筋）及降伏強度420N/mm2以上（含）有規定強度區間值外，一般多規定只

要達到強度下限值即可，無上限值之規定。即使降伏強度被限制區間，也有100至135 N/mm2的彈性允收區間，所以若檢驗結果超過或不足一點

點，您覺得這是誰的錯？

四、土壤與級配工地密度檢驗：四、土壤與級配工地密度檢驗：一般土壤重約15g（No.4以下最小試驗孔體積）會影響1%之壓實度，級配料壓實度約65g（2”以下最小試驗孔

體積）會影響1%之壓實度。表面上，在試驗孔體積不變，且孔內土樣屬低密度狀態時，加入15至65g的土樣似乎不難，但試驗孔處於高密度狀態

時（例如95％以上），要將15至65g的土樣，加入既有體積內卻是困難的，所以表面上差一點點，其實還是差很多。況且材料品質規範已考量試

驗室及工地條件之差異，並無要求現地壓實度要等於（100%）或高於室內夯實試驗最大乾單位重（一般介於90至95%之間），所以要求並不過

份。

五、瀝青混凝土瀝青含油量檢驗：五、瀝青混凝土瀝青含油量檢驗：目前瀝青混凝土含油量之規定，多屬區間值。表面上，會規定瀝青含油量須符合某固定值（例如5.0%），

然實務運作時，在考量拌合均勻度等不確定性因素下，會給予適當合理之區間作為合格判定基準，此數據落於該區間（±0.5%）內均列為合格

品，然此容許誤差區間值為標準瀝青含油量20%左右，如果試驗含油量為4.4%，還有理由認為實驗室不通情達理嗎？如果試驗含油量為5.6%，表

面為施工單位吃虧，但實際隱藏著含油量過多（易冒油），容易危及交通安全，所以過多或過少都不好。

六、瀝青混凝土篩分析檢驗：六、瀝青混凝土篩分析檢驗：瀝青混凝土篩分析檢驗判定狀況與瀝青含油量相同，原因在於粒料形狀並非圓形，所以即使同樣的樣品，亦不

能保證兩次檢驗過篩率一樣，尤其是易破碎之粒料，此現象越明顯（篩析過程粒料破碎影響過篩率），所以會規定過篩比率在某一區間時，即

可判定為合格品（一般篩號越大，容許區間越大）。

七、瀝青混凝土試體厚度檢驗：七、瀝青混凝土試體厚度檢驗：瀝青混凝土試體厚度檢驗與工程合約之實作數量有密切關係（判斷偷工減料之依據）。由於工程施工範圍

大，所以整體鋪設平面要控制在一定厚度似乎不太可能（一般道路橫斷面多會出現中心厚，兩端薄之現象），所以工程主辦機關大多會訂出合

理之驗收標準，例如規定鋪設厚度平均值應大於設計厚度之95%，且單顆試體厚度應大於90%。

八、瀝青混凝土試體壓實度檢驗：八、瀝青混凝土試體壓實度檢驗：瀝青混凝土試體壓實度檢驗與土壤（或級配）工地密度檢驗一樣，計算原理都是以室內製作之標準試體為

基準，進一步推估工地鋪面試體之壓實度。同樣在考量試驗室及工地條件之差異，一般不會要求現地壓實度要等於（100%）或高於室內標準試

體之容積比重，多僅要求達到室內標準試體容積比重95%即可。

　　由上述範例說明，不難理解現今工程設計或施工規範，對於材料品質驗收之基準，均已考量工地環境之影響因素，所以當施工單位以檢驗結果差

一點，要求實驗室竄改報告數據時，相關工程實驗室應予婉拒。

　　當然，如果工程主辦單位規定的驗收規範不合理時，相對的施工單位亦可申請仲裁，要求適當的賠償。例如曾經出現某工程主辦單位規定瀝青混

凝土壓實度，只要一批中的一顆試體壓實度未達96%，則該批材料不予計價，在施工單位認為有損其權益之前提下（未考量實際狀況）提出工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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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最後，仲裁勝訴，廠商因而減少許多損失。

（作者為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助理教授）（作者為正修科技大學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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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諜或許遠在地球的另一端， 或許就在咫尺之隔。

資安維護是國人共同責任資安維護是國人共同責任

◎ 王駿傑

　　隨著資訊科技的倍數成長，全新的資訊技術使人類的生活方式、工作能力與思維觀念產生了巨幅的轉變。然而，當人們享受因資訊所帶來的便捷

利益時，無疑地也面臨了資訊安全的挑戰。數位傳遞與電子資訊快速改變了戰爭型態，同時也打破了前線與後方的界線。在過去或許必須派遣間諜或

部隊，才能達成竊密蒐情的任務，而現在藉由資訊和網路的相輔相成，相關的機密資訊很可能在鍵盤與滑鼠的彈指間，無聲無息地遭敵人所盜用竊

取。因為敵諜可能早已潛伏在世界任何角落的電腦之前，或許遠在地球的另一端，或許僅於咫尺之隔，而其所擷取的情報卻是一樣的快，造成的後果

也是同樣的可怕，所以人人均須有安全保防的意識。

　　近年來中共積極擴展網軍及發動「信息戰」、「超限戰」等科技戰略攻勢，並鎖定我政府機構及民間企業為目標，實施駭客資訊戰的模擬演練從

未間斷過。國軍面對此一威脅，早已嚴陣以待，期能藉由相關資安防護作為，提升保密安全警覺，以確保國家機密資訊安全。

　　有道是：「安全才是最佳的績效。」然而，資訊安全並非落在少數資訊管理人員身上，要知道資訊作戰已超越了空間與時差的限制，所以必須強

調資訊保密是全體國人無可旁貸的責任，並且深化此一共識，才能有效鞏固整體資訊安全。其次，資訊保密植基於平日大家對保密工作的素養與習

慣；簡言之，平日對於收辦之公文書，離開辦公室時，應將相關公務資料鎖於保密櫃中，以杜絕無關人員知悉；同理延伸至資訊保密觀念上，當我們

以電腦繕打機密資訊後，亦應立即加密並儲存於規定的資訊媒體中，同時將電腦關機離線。如此，才能有效達成機密資訊安全防護的目的。

　　孫子兵法云：「勝兵先勝。」資訊戰不僅是未來軍事作戰的勝敗關鍵，更重要的是它必然是戰前之戰，且沒有平時、戰時之分。所以平時就應藉

由全民保防宣導時機，教育國人從導正本身的資訊使用觀念，從具備安全警覺做起，確實落實機密防護工作，使敵諜無機可乘，這就是「先為不可

勝」的道理。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茨說過：「知識必須成為力量。」過去我們怎麼做，並不代表未來一定也只能這麼做，尤其在數位時代，我們必須要

有開闊的心胸以及前瞻的遠見，才能在瞬息萬變的資訊洪流中，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汲取新知，將每一項資訊安全的環節緊密整扣在一起，使資訊運用

與資訊安全互為表裡，化為國家安全必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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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冒牌貨嗎？你是冒牌貨嗎？

◎ 林淑芬

　　報載有一家麵店因為東西味美好吃，老闆得意之餘把店名取為「天下第一好吃」；好聽又好記，想以此讓他的店名遠播，招來更多顧客。想不到

卻因而遭人控告仿冒，被依違反商標法起訴，惹來官司纏身的無妄之災！原來該商標已讓人捷足先登地向經濟部登記商標註冊，自知理虧之餘只好更

改招牌和解，但仍難逃刑法究責。

　　依我國商標法的規定，若未取得商標權人同意，於同一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或近似於其註冊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者，

依法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商標法第81條）。然而這樣的法條讓人不禁疑惑，假使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誤用了已

被註冊的商標，難道也得吃上官司嗎？其實不然，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曾就商標品牌的「著名」條件頒訂認定標準以解決紛爭，包括銷售量、銷售額、

行銷通路、廣告量、廣告的方式等，以證明該商標已達著名的程度，而為一般消費者所熟知。在認定標準條件皆符合情形下，再審酌使用者有無主觀

上的犯意，亦即是否知道該商標已被登記註冊。簡單地說並不是搶先登記的就享有商標權保護，只要能舉證自己不知情，或者已在該商標被登記前就

已經使用了，還是可以享用免訴的保護。

　　一般人對於因影印、盜錄而違反著作權法的案件較為熟知，殊不知在各地方法院檢察署95年新收違反智慧財產權案件約六千五百件中，違反商標

法案件即占了四成三，起訴人數約一千四百人；經法院裁判確定有罪人數約一千三百人，定罪率高達95.7%，實在不能不詳加了解。

　　所以下次當你要為你的嘔心之作取個像「世界讚」這樣俗又有力的名字時，請先查查看是否已有人登記註冊了。為了保護您的商標權，宜早日提

出商標註冊申請，以避免亡羊補牢耗時費事，不小心還得吃上官司呢！

（作者是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主任）（作者是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統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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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利用廣告將商品或服務之資訊提供消費者， 應恪盡審核廣告內容之義務，確保其真實性。

手機話費的促銷廣告要注意真假！手機話費的促銷廣告要注意真假！

◎ 邱煜植

案例說明：案例說明：

　　小強剛退伍開始跑業務，因為是職場菜鳥，需要公關及聯絡的人甚多，但薪水卻很少，所以仔細比較各家電信公司的話費計算方式；經過各家門

市推銷美眉的解說，最後選擇自認最便宜、最划算的「○○電信公司」，因為該公司推出的「拉拉久久」套餐計費方式，經過試算較為便宜，而且該

公司宣稱是全國最大的通話網，故符合小強的需求。

　　孰料，到了次月小強收到帳單時，驚覺帳單通話費甚高；經小強仔細計算「拉拉久久」套餐的收費方式，發現跟自己當初的計算不同，而且記得

「○○電信公司」門市推銷美眉的說法與現在帳單內容也不同，所以小強除了找消費者保護相關機構為他討回公道外，也求助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認為該公司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及第24條之規定，希望給「○○電信公司」一個教訓，以防還有其他消費者被騙。

違法事實：違法事實：

　　經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電信公司」，並請該公司說明「拉拉久久」套餐的廣告（包括廣播、電視、報紙）期間及銷售、實際情形

等，該公司辯稱：

一、「拉拉久久」宣傳單所稱的「全國最大的通話網公司」，係指該公司行動電話網路之「去話分鐘數」，因該公司電信產品之去話分鐘數排

名全國第一，且此數據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公布資料可參；該公司所稱「全國最大」並不是衡量市場地位或以市場占有率為基準，而且服

務網範圍與市場地位、市場占有率之涵義不一定等同。

二、有關「拉拉久久」套餐所宣稱「網內互打通通免費，打網外跟市話都是半價呀！網內的影像通話也是通通免費耶！！」部分，該公司辯稱

另外於廣告過程及末段，有以略小之字體，且為黑底白字作敘述，認為該資費方案限於單通前5分鐘，或者前2分鐘免費之重要交易限制條件，

應已達到告知消費者的義務。

三、有關「不管網外或市話都半價」、「網內的影像通話，也是通通免費」等文宣部分，該廣告意旨係用戶撥打網內電話與網內影像電話

「通」、「通」（每通）前5分鐘免費，若用戶撥打每滿5分鐘即掛掉重播，網內互打便可享有「通通」（全部）免費優惠。而且該資費方案已

實施甚久，消費者早已熟悉此資費方案及內容，且經查每通之通話時間，逾九成消費者之單通電話時間皆低於5分鐘，故本廣告並未使消費者產

生誤解。

案例考量因素及調查結果：

一、有關「全國最大」及市場地位等情形，經過電信主管機關表示：依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理辦法第10條第1項規定：「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

主導者，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本會（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之第一類電信事業：一、指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者。二、對市場價格

有主導力量者。三、其所經營業務項目之用戶數或營業額達各項業務市場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故第三代行動通信業者用戶數或營業收入

為市場地位認定依據之一。

二、廣告是商業活動中十分有效之交易媒介，事業利用廣告將商品或服務之資訊提供給消費者，吸引其購買，達到招徠或提高潛在交易機會之

目的，故事業應恪盡審核廣告內容之義務，確保其真實性。本件「○○電信公司」銷售之「拉拉久久」套餐，廣告所宣稱「網內互打通通免

費，打網外跟市話都是半價呀！網內的影像通話也是通通免費耶！！」部分，查消費者於收聽後即獲有申辦「○○大雙網哈啦990」方案即可享

有網內語音及影像通話免費優惠之印象，然依「○○電信公司」實際提供資費方案，無論「撥叫網內通話費」或「網內影像通話費」均僅限單

通前5分鐘免費，自第6分鐘起仍以每分鐘1元或每分鐘9.6元計價，與消費者自廣告所認知「通通免費」的差異甚大。核其廣告宣稱已構成虛偽不

實之表示，雖「○○電信公司」辯稱「通通免費」係指用戶所撥打網內電話與網內影像電話（每通）都是前5分鐘免費，惟自廣告整體內容觀

之，消費者尚無法得知「○○電信公司」所稱「通通免費」之優惠僅限每通前5分鐘，該廣告表示引人錯誤之意圖甚為明顯。

三、有關「拉拉久久」套餐廣告前段以人物對白方式宣稱「網內互打通通免費」、「網內的影像通話，也是通通免費」及「網內互打都不用

錢」等語，而於廣告末段以明顯文字表示「網內語音+3G影像通話全免費」時，卻於下方以較小而不明顯字體載有「均限網內每通前5分鐘使用

3G影像通話需搭配3G手機」或「每通前5分鐘免費」，則此2篇廣告以前段人物對白方式宣播優惠訴求，而未同時揭示限制條件，則消費者閱聽

廣告至此將獲致申辦「○○大雙網哈啦990」方案可享網內互打及網內影像通話均為免費之印象，然實際資費僅限前5分鐘免費。既然「○○電

信公司」於廣告前段以口語方式積極就優惠內容為表示，自應以同等表現方式使消費者得知該廣告之重要限制條件，否則該廣告表示即非真實

有據；而且「○○電信公司」僅於廣告末段以靜態（略小）不明顯文字之方式呈現限制條件，與前段就優惠訴求之表現強度顯有差異，實難扭

轉消費者收聽廣告前段所產生之錯誤認知，故「○○電信公司」於該2篇廣告就網內通話資費所為宣稱，應構成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已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

四、另「○○電信公司」廣告行為是否涉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部分？按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

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本條係屬概括性規定，於適用上應先檢視公平交易法其他條文規範是否未窮盡系爭行為

不法內涵，方容有本條適用之餘地，實居於補充地位。查本案被檢舉廣告行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並無復以

公平交易法第24條規定論處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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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主管機關：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處罰結果：處罰結果：

「○○電信公司」刊登之「拉拉久久」電信套餐，因於廣告上宣稱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處新臺幣500萬元罰鍰。

參據法律：參據法律：

一、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

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上揭所稱「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人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而「引人錯

誤」係指表示或表徵不論是否與事實相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足以引人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

二、公平交易法第41條：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

上2,500萬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

臺幣10萬元以上5,000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

（作者服務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作者服務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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